疏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试剂耗材采购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疏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试剂耗材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前往新疆永信国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喀什市明宇广场5楼519室）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1年10月27日 11:0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招标项目编号：YXGJ（GK）2021-30号
招标项目名称：疏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疫情试剂耗材项目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3992500
最高限价（元）：3992500
采购需求：
标项名称:疏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试剂耗材采购项目
数量:详见招标文件
预算金额（元）:3992500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采购病毒采样管、滤芯枪头，具体参数详见招标文件。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且必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裁判文书网查询在合同纠纷裁决中不得参加本项目招标，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提供相关查询记录和查询结果并加盖公章）；
2、具有所投项目相关经营范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要求营业执照里面的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本项目的经营许可）;
3、投标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被授权委托人必须是投标单位正式员工在本单位缴纳（4-6月）的社保证明（单位社保缴费凭证和个人明细表）原件；法定代表人需提供本单位社保缴费凭证原件（4-6月）、身份证原件及法人身份代表证明；
4、提供税务部门出具的上一季度（4-6）的完税证明原件；
5、提供2020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公司需提供银行资信证明）；
6、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
7、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0月12日，每天上午10:30至13:00，下午15:30至19: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喀什市二环路明宇广场写字楼(B)座5楼-519
方式：线下获取，获取采购文件时需携带资格要求1-7项，以上所有资料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壹套，资料不齐不予受理。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7日 11:00
投标地点：喀什市二环路明宇广场写字楼(B)座5楼-520会议室
开标时间：2021年10月27日 11:00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无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疏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人：王主任
联系方式：1519386451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永信国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喀什市二环路明宇广场写字楼(B)座5楼-519
联系方式：0998-255429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媛媛       


